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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发布了 GB/T15109-2021《白酒

工业术语》及GB/T17204-2021《饮

料酒术语和分类》两项酒类国家标

准，并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项新国标的修

订颁布引发行业广泛热议，并有不

同的解读声音。该如何看待新修订

的酒类新国标？

业内人士指出，新国标的修

订，对白酒产品品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带动国内白酒行业的品质提

升、规范白酒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

重要作用。同时，新国标对白酒、调

香白酒等做出准确定义，对品类特

点进行清晰化表达，让消费者更读

得懂、看得明白。

新国标：分类明确导向清晰

在新修订的《白酒工业术语》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中，

对“白酒”的定义更新为，“以粮谷

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麸曲、

酶制剂及酵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勾调

而成的蒸馏酒”。

对于固态法白酒，规定不得添

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

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对液态法白酒

和固液法白酒，则规定可添加谷物

食用酿造酒精，不使用非自身发酵

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项新国标

中，增加了“调香白酒”的定义。即

以固态法白酒、液态法白酒、固液

法白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添加食

品添加剂调配而成，是具有白酒风

格的配制酒。

由此看出，新国标明确了白酒

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液态法白酒

和固液法白酒不得使用非谷物食

用酒精和食品添加剂。同时将调香

白酒归属为配制酒，与白酒类别明

显区分开来。

此外，《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国

家标准对饮料酒、发酵酒、蒸馏酒、

配制酒、露酒的定义作出了调整。

对新旧国标的变化，业内人士

指出，新国标对香型定义做出了调

整，突出传统香型白酒的典型工艺

特征；重新定义液态法、固液法白

酒，增加了原酒定义；明确了酿造

食用酒精概念，并明确谷物酿造食

用酒精可以用于液态法白酒和固

液法白酒；明确调香白酒定义，完

成了饮料酒分类框架的重梳理和

再完善。

“新国标以‘分类明确促进产

品创新、让专业的更专业、让消费

者更明白’为目的，将品类特点进

行清晰化表达，明确了品类的工

艺、原料特点，并对白酒产品的品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带动国

内白酒行业的品质提升、规范白酒

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说。

白酒行业分析师蔡学飞认为，

新国标进一步规范白酒行业发展，

将对行业滥用食品添加剂和酒精

起到净化作用，打击虚假宣传，提

高行业门槛，引导行业健康消费，

扶持优质白酒品牌，促进规模酒企

发展，而对于低端白酒或不具备完

整产业链的酒企则造成一定限制。

调香白酒配制酒争议不断

此次修订的新国标一经发布，

关于“调香白酒”以及“白酒中不得

添加非谷物食用酒精”等话题成为

行业讨论热点，其中不乏贬低配制

酒的声音。有业内人士指出，对白

酒新国标的各种解读层出不穷，有

片面、夸大者，也有跟风炒作者，需

要理性看到新国标对行业产生的

影响。

“质量有分级，香型无高低。”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认为，

无论哪种工艺、哪种香型，无论是

白酒还是配制酒，都必然符合国家

食品安全标准。消费需求的多样化

需要不同香型、不同品类的协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牛栏山酒厂副厂长陈世俊也持相

同观点。他表示，白酒品类并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但有等级之分，只

是原料、工艺、特点的区别。

据了解，牛栏山一款热销的42

度陈酿白酒，其原料表上显示：水、

高粱、液态法白酒和食用香料。依

据白酒新国标，若这款酒中添加了

非谷物酒精，则不能称为陈酿白

酒，而应称为调香白酒或配制酒。

不过，白酒新国标作为国家推荐性

标准，虽然对行业规范有积极的信

号意义，但对酒企并不具有强制

性，企业可自愿执行。

陈世俊则表示，白酒新国标实

施后，牛栏山产品将会依据标准做

出相应调整，按照相关国家标准执

行。

在业内人士看来，酒业的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标准的完善。“新国

标”将有效规避诸如“勾兑门”、真

假酒风波等风险，维护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减少了信息差，进一步增

强白酒行业的透明度。在更为科学

严谨的检测方式方法面前，白酒与

调香白酒两种品类被清晰界定，消

费信息更为对称，此前行业内存在

的不实宣传、模糊与混淆概念、以

次充好的乱象将被进一步肃清。

对于酿酒产业标准体系的健

全完善，宋书玉认为，要加强酒业

标准应用的落地落实，用标准筑牢

酿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据悉，为了填补《饮料酒术语

和分类》新国标下调香白酒品类标

准的空缺，促进该产量大、份额高、

种类丰富的酒种的有序发展，中国

酒业协会白酒技术创新战略发展

委员会将牵头制订《调香白酒》团

体标准。

《调香白酒》团体标准将适用

于调香白酒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将对调香白酒术语和定义、做出产

品分类、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运输和贮存提出规范性

指标。

无论如何，白酒行业革新规范

化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相关标准的

陆续出台，白酒行业将进一步告别

无序竞争，实现健康有序发展，而

调香白酒也将作为白酒的一个新

酒种登上酒类舞台。

（据新华社报道）

白酒新国标实施在即，“调香白酒”将对行业影响几何？

个人处理涉外汇款的手续将

越来越便利，单笔 1 万美元以下的

居民个人涉外收付款今后有望免

填申报信息。3 月 23 日，国家外汇

管理局修订了《通过银行进行国际

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汇

发〔2020〕16号文印发），形成《通过

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

间为2022年4月21日。

所谓涉外收付款，是指境内居民

和境内非居民通过境内银行从境外

收到的款项和对境外支付的款项，以

及境内居民通过境内银行与境内非

居民之间发生的收付款。其中，境内

居民个人和机构通过境内银行与境

内非居民个人之间发生的人民币收

付款暂不申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

管理有明确要求的除外。

涉外收付款具体包括：以信用

证、托收、保函、汇款（电汇、信汇、

票汇）等结算方式办理的涉外收付

款；通过境内银行向境外发出支付

指令的涉外收付款，及从境外向境

内银行发出支付指令的涉外收付

款。涉外收付款包括外汇和人民

币，不包括由于汇路原因引起的跨

境收支以及外币现钞存取。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

第八条规定，对于涉外收付款数据

中的基础信息，境内银行应按照本

实施细则规定的流程和要求向国

家外汇管理局报送，申报主体应配

合境内银行进行数据报送。对于涉

外收付款数据中的申报信息，申报

主体应按照相关要求填报，境内银

行应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要求对申

报信息进行审核和报送。对单笔交

易金额在等值 1 万美元以下（含 1

万美元）的居民个人涉外收付款，

实行限额下免申报，即居民个人申

报主体可免填涉外收付凭证（含纸

质凭证和电子凭证）中的申报信

息。而旧版实施细则规定的居民个

人通过银行办理涉外收付款免申

报金额是等值 5000 美元以下（含

5000美元）。

如果《征求意见稿》顺利实施，

今后单笔交易金额在等值1万美元

以下(含1万美元)的居民个人涉外

收付款，可以免申报，不用再填写

相关凭证中的申报信息。《征求意

见稿》明确，申报信息是指申报主

体通过银行提供的纸质凭证或电

子凭证，或“数字外管”平台互联网

版填写的信息，主要包括付／收款

人常驻国家（地区）、国际收支交易

编码及交易附言等。

（据《北京青年报》）

单笔1万美元以下个人涉外收付款有望免申报


